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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协议 

甲方：  贝内克-长顺汽车内饰材料（张家港）有限公司 

贝内克长顺生态汽车内饰材料（常州）有限公司 

 

乙方：                                           

 

甲方为了满足 ISO14001/ISO45001 对供方、承包方、外包方施加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影

响，提高其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绩效的要求，特向乙方提出如下要求，乙方表示充分理解、尊

重并同意满足甲方的要求，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向乙方公开宣传自己的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方针政策(见附件一)，并与乙方负责人保

持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沟通及必要的培训。同时要求乙方在生产经营以及施工/服

务活动中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及政府相关要求，及不断持

续改进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业绩； 

2. 乙方有义务对乙方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教育培训并做好培训记录，提高其安全

生产、环境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并对进入甲方公司的乙方人员宣导甲方安全环保

要求，督促其自觉遵守双方的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纪律、制度和各类规章。 

3. 乙方在向甲方提供设备设施及产品时，必须确保设备设施及产品的各项性能符合环境/职

业健康安全要求及法律法规强制标准；设备设施必须满足 ESH验收要求。 

4. 在乙方为履行本合同所派遣至甲方场地或甲方指定场地的现场服务人员（“乙方人员”） 

应是其正式员工。乙方应与乙方人员签订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并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为其办理工伤保险及意外伤害险。  

双方均同意，如乙方人员发生事故，提出任何劳动争议、诉求或任何要求的，乙方应

该负责第一时间出面解决，尽最大努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尽快解决乙方人员的争

议、诉求，避免影响甲方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或给甲方声誉造成不利影响。双方均同

意，甲方对上述雇主责任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乙方未为其派驻员工办理工伤保险，

致使甲方被追诉的，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均应当由乙方承担。  

乙方应确保乙方人员具备履行本合同所必须的资质、能力以及身体条件。本合同履

行期间，乙方应始终确保乙方人员资质的真实有效性。       

5. 乙方在甲方区域进行施工、服务所使用的所有设备设施、工具、材料等必须符合环境/职

业健康安全标准要求，施工流程需要进行危险评估，同时提供施工人员身份资料、入厂

培训考核资料、项目安全施工方案等相关资料，同时要遵守甲方的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制度，入厂施工承包商需另外签订《承包商安全责任书及承包商违章处罚规定》。 

1) 所有人员进入办公区以外的区域必须穿安全鞋及反光背心，佩戴安全帽； 

2) 公司内除吸烟亭外，禁止吸烟；进入厂区必须时刻注意叉车。 

3) 施工期间禁止饮酒，禁止食用毒品，违禁药品及麻醉性药物； 

4) 施工前要对施工区和受影响区域设置安全围栏或防护，避免关人员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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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前办理施工申请，所有特种作业需要办理特种作业许可证，只有在作业许可证得到

批准后方可施工。特种作业的范围包括：高空作业，临时用电作业，热加工作业，有限空

间作业，及其他符合特种作业定义的作业； 

6) 任何人不得无证操作特种设备(如：叉车、吊车等)或进行特殊工种作业（电工、焊工等）)； 

7) 未经许可不得在施工区以外的区域逗留，不得擅自挪用甲方的任何物品，不得操作甲方

任何机器设备； 

8) 不得以任何理由遮挡甲方公司内消防器材、安全通道和安全出口；  

9) 发生任何伤害或事故、化学品泄漏等都必须立即向甲方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进行汇报； 

10) 不得向下水道、土壤和地面倾倒化学品，所有施工垃圾必须规范存放并及时规范清运； 

6. 乙方在向甲方提供化学品时，必须同时提供化学品的《材料安全数据表》（即 MSDS）给甲

方 ESH 部，且必须是在有效期内的中文版本；化学品的运输、包装、储存均必须符合国

家法定要求，且确保危险化学品的运输满足相关资质要求。 

7. 乙方在向甲方提供零部件、原辅材料及其它物资时，其包装必须坚固，标识明确，如包装

物会造成环境影响，乙方需向甲方说明并承诺对包装物进行回收处理； 

8. 乙方向甲方提供物流运输服务时，在大气应急管控期间，必须确保物料、产品等运输全

部使用达到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或者新能源汽车。乙方运输司

机进入甲方厂区必须穿反光背心，禁止未穿安全鞋进入甲方车间。车辆在甲方厂内时速

不得超过 15公里/小时,运输人员必须按照甲方物流部要求规范作业。乙方必须保证驾驶

员资格和车辆安全装置处于合格状态，运输化学品的司机与车辆必须符合相关安全要求。 

9. 乙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如有违反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和甲方公司规章制度的行

为，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责令改正、索赔、解除供货、服务协议，甚至追究法律责任； 

10. 乙方对在供货、施工、服务期间发生的对甲方公司、他人以及自身造成的损失、伤害承担

全部责任； 

11. 本协议有效期内，因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致使甲方遭受任何经济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遭到罚款、失去订单等，均由乙方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的责任； 

12. 如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

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3. 本协议的有效期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双方之间合作关系结束时止。 

14. 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持一份，相关负责人签字、盖公章后生效。 

甲方 

贝内克-长顺汽车内饰材料（张家港）有限公司 

贝内克长顺生态汽车内饰材料（常州）有限公司  

 

负责人签名： 

日期：  

乙方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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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贝内克-长顺汽车内饰材料（张家港）有限公司 ESH 政策 

 


